
同心協力　邁步向前
16家分銷銀行經監管機構同意提出雷曼迷債回購計劃

今天，我們 16 家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以下簡稱“迷債”）分銷銀行（以下簡稱“分銷銀行”）鄭重宣布，向合資格客戶提出回購迷債
的計劃（以下簡稱 “回購計劃”）。

在維繫社會和諧、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的大前提下，經過各有關方面的共同努力，分銷銀行獲香港金融管理局（以下簡稱“金管局”）
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同意，向曾投資於迷你債券的合資格客戶提出回購計劃。我們相信，回購計
劃在公眾支持下將可盡快順利落實，讓我們重新向前邁步，共同渡過目前的金融危機，把握經濟復蘇帶來的機會。

雷曼兄弟集團倒閉是全球金融海嘯中的一個巨浪，是不測，也是不幸。雷曼於2008年9月15日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令之前，是一
家有150多年歷史、信貸評級一直在A級以上的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沒有人會預計到這樣一家銀行竟在一夜之間倒閉，令與之相
關的投資產品 — 包括迷債 — 即時失去了流動性。

雷曼突然倒閉，不僅令數萬名本地及國際投資客戶深受困擾，並且引起了社會廣泛層面的深切關注，尤其是此事對迷債個人投資
者的財務影響。雷曼兄弟集團在全球規模龐大，架構繁複，預計清盤程序十分漫長，投資者若要等待清盤程序完成後取回款項。

分銷銀行作為香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明本身的社會責任，關顧投資大眾的利益。在過去幾個月，分銷銀行在增撥大量
資源、加快處理所有投訴個案調查和解答客戶查詢的同時，一直竭盡所能為事件盡快尋求一個全面、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案。在
這一極不尋常且無先例可援的情況下，為了切實協助迷債客戶，分銷銀行把雷曼迷債事件作為特殊案例處理，在不承擔任何法律
責任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誠意主動提出回購計劃，藉此協助受雷曼兄弟集團破產影響的投資者；回購計劃已獲證監會和金管局同
意作為監管調查全面和解方案的一部分。

根據回購計劃，分銷銀行將以相等於迷債投資本金面值六成（對65歲以下的客戶）或七成（對65歲或以上的長者客戶）的回購價，
向購買了雷曼迷債的合資格客戶（約佔所有迷債投資者的95%）回購迷債；日後若分銷銀行出售雷曼迷債抵押品的價值符合回購計
劃的規定，銀行將再向合資格客戶退回額外的餘款。（詳見回購計劃概要及有關通知合資格客戶的安排）

同時，分銷銀行將在自願基礎上，根據回購計劃向應可符合回購計劃規定、但早前已經與分銷銀行以個案方式達成和解的合資格
客戶補回差額，讓這些迷債客戶與接受回購計劃要約的客戶享有相同待遇。此外，分銷銀行會把銷售迷債所得的佣金收入，全數
用以支付迷債受託人取回迷債抵押品價值的開支。

金融海嘯給包括了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相關監管機構以至投資大眾帶來了沉重的經驗教訓。沒有一個制度是恆久不變的。近年
來金融衍生產品在市場上大量湧現，監管面貌相應迅速變化。本港銀行在監管機構的嚴謹監測下亦未敢鬆懈，不斷致力完善本身
內部系統，與時並進。分銷銀行認為，在系統及程序方面還有可以提升和改善之處，因此，業界已與監管機構攜手合作，確保其
水準及表現符合國際最佳準則與慣例。

同時，相信大家不會忘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是健全的法律及監管制度和尊重合約的精神，這是確保香港金融市場長
遠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值得我們十分珍惜和全力維護的原則。

我們相信，這一回購計劃將會得到迷債客戶及公眾的支持。藉此機會，我們衷心感謝廣大客戶、股東和社會各界在過去一段時間內
對我們的諒解與支持，感謝銀行員工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守崗位的專業服務精神，並感謝監管機構支持我們達成回購計劃。作為
負責任的企業，我們將繼續恪守法治精神，與特區政府和相關監管機構緊密配合，藉以進一步加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分銷銀行（按筆劃排序）︰
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荷蘭銀行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豐明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2009年7月23日

回購計劃概要：
• 分銷銀行向合資格客戶（註 1）按投資本金面值的 60%（對在 2009 年 7 月 1 日為 65

歲以下的客戶）或 70%（對在 2009 年 7 月 1 日滿 65 歲或以上的客戶）回購迷債。
日後如果分銷銀行出售不同系列的迷債抵押品並收回款項，亦會在30天內向相關
系列的合資格客戶進一步撥付最多可達相當於投資本金面值10% （視乎實際收回
抵押品價值）（註2）的金額；若分銷銀行最終收回抵押品價值超過70%，餘款會全
數退回給該系列的合資格客戶。

• 分銷銀行會在自願的基礎上，根據回購計劃的條款，向早前已經以個案方式與分
銷銀行達成和解協議的合資格客戶補回差額（註3）。

• 分銷銀行銷售迷債所得的佣金收入，將全數用以支付迷債受託人取回迷債抵押品
價值的開支。

註1： 合資格客戶不包括專業投資者、企業 / 非個人投資者，亦不包括在首次購入
迷債之前的3年內曾有5次或以上買賣結構產品及/或有槓桿成分產品的有經
驗投資者。

註2： 在抵押品套現後，合資格客戶可額外取回款項之具體安排如下：

 i) 對2009年7月1日為65歲以下的合資格客戶：

 (a) 如日後各有關系列迷債收回款項少於投資本金面值的10%，客戶可按
比例取回實際收回的款項；或

 (b) 若收回款項為面值的10%至70%，客戶可按比例取回相當於投資本金
10%的款項；或

 (c) 若收回款項超過面值的70%，客戶可按比例取回投資本金的10%的款
項加任何超出70%以外的所有餘額；

 ii) 對 2009 年 7 月 1 日滿 65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客戶：可按比例獲取債券面值
70%以外的餘額。

註 3： (i) 對在 2009 年 7 月 1 日為 65 歲以下的合資格客戶，如和解金額少於投資
本金面值的 60%，客戶可以獲取投資本金 60% 與和解金額的差額，加上根

據（註 2）出售抵押品套現後的額外所得。(ii) 對在 2009 年 7 月 1 日滿 65 歲或
以上的合資格客戶，如和解金額少於投資本金面值的 70%，客戶可獲取投
資本金面值與和解金額的差額，加上根據（註 2）出售抵押品套現後的額外所
得。(iii) 對在 2009 年 7 月 1 日為 65 歲以下的合資格客戶，如和解金額為投
資本金的 60%-70%，客戶可按比例獲取抵押品套現值與和解金額的差額，
但總額以 70% 為限，以及出售迷債抵押品後收回超過投資本金 70% 的餘
額。(iv) 如和解金額為投資本金的 70% 或以上，客戶則會獲取抵押品套現
值超過和解金額的所有餘額。

回購計劃有關通知合資格客戶的安排：
• 分銷銀行會在 8 月 3 日至 10 日依據合資格客戶在該銀行的最後登記地址，以掛號

郵遞的方式寄出回購要約信函予合資格客戶。客戶可以決定接受或拒絕回購要
約。如果郵件退回，分銷銀行會通過所有可行方法〈例如電話、電郵、傳真〉聯
絡合資格客戶。

• 如果郵件沒有被退回，而合資格客戶在60天內沒有接受回購要約並缺乏充分理由
解釋，則對該等客戶的回購要約將自動失效。

• 如果合資格客戶能夠向其分銷銀行提出有關在原定限期前未能接受回購要約的充
分理由，分銷銀行必須視回購要約仍然有效，並自回覆客戶的日期起給予額外30
天讓客戶接受要約。

• 分銷銀行有權決定合資格客戶解釋未能在限期前回覆的理由是否充分；但如果客
戶不同意分銷銀行的決定，分銷銀行應按客戶投訴處理程序處理。

• 分銷銀行在收到合資格客戶的接受回購要約表格後，會在30天內向該合資格客戶
支付回購款項。付款方式是通過該客戶在分銷銀行的賬戶支付；如果該客戶在分
銷銀行已沒有保留賬戶，則會通過該客戶指定的其他香港銀行賬戶支付。

• 分銷銀行將設立迷債投資者熱線電話，在辦公時間內回答合資格客戶及公眾的查
詢。分銷銀行並會在其銀行網頁刋載回購詳情及合資格客戶查詢詳情。


